
鸿鹏（2025）字（003）号 签发人：石芳

弃标函

我公司2025年 6月 30日中标的项目东胜区2025年泊江海子镇农村供

水保障工程，因资质到期，投标前一直在办理延期，系统内无进展，经过

跟建设厅的沟通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性文件，所以无法履约，故自愿

放弃本次中标资格。

单位名称：内蒙古鸿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2025 年 7 月 8日


